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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行政诉讼中
内部行为和程序行为的可诉性

龙  非

内部行为与程序行为的可诉性的实质，就

是法院在哪个时点、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

上能够对行政权予以干预并审查其合法性。

一、行政内部指令的可诉性

上级行政机关负有就其主管的行政事务

对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公务员进行指导的职权，

但其效力仅限于行政内部，而不具有对外的法

律效力，从而不能构成行政行为。关于行政内

部指令的效力外部化的判断标准，，大致可以

归纳出三种判断标准，可分为称为客观效果标

准、主观目的标准和法规范分析标准，目前主

流观点是“主观目的标准”，较新的观点则是

“法规范目的标准”。

（一）客观效果标准。判断行政内部指令

是否具有外部效力，主要考察该指令客观上是

否已经具有影响外部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关

系的效果。客观效果标准是被学术界最早否定

的一种标准，否定观点认为，事实上的对外影

响不应当作为判断内部指令是否构成行政行

为的标准，即使在个案中原告确实难以针对最

终决定提起撤销之诉的，也应当针对最终决定

机关提起给付之诉，而非针对上级机关的内部

指令提起撤销之诉。

（二）主观目的标准。判断行政内部指令

是否具有对外法律效力的关键，在于上级行政

机关作出该指令时，是否主观上即具有将该指

令的法律拘束力直接外部化的意思表示，即所

谓“外部指向性”。除了要对行政内部指令的

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性

事实就是上级行政机关主动将指令送达给了

利害关系人，但如果不是上级行政机关对外送

达或者发布，而只是客观上为利害关系人或者

公众所获知，仍不足以构成外部化的事由。

（三）法规范目的标准。判断行政内部指

令必须回归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分析相关法

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是否允许和认可上级行政

机关以行政内部指令的方式替代下级行政机

关的行政行为。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了最终的行

政行为的职权主体在下级行政机关，而上级行

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内部指

令无论在事实上是否具有对外的影响力，也无

认该行政内部指令是否已经为外界所知晓，均

不足以导致该行政内部指令具有外部法律效

力。

二、多阶段程序中的阶段性决定

在多阶段行政程序中往往存在需要其他

行政机关出具意见的情况，这些意见可能是上

级行政机关的批准，可能是其他平级行政机关

的前置审查，也可能是其他行政机关就案件的

事实或者法律问题出具的意见、证明，等等。

这些多阶段行政程序中的阶段行为通常被认

为只是行政内部决定，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

力。

（一）独立拘束力标准。关于多阶段行政

程序中的其他行政机关的阶段性决定是否具

有对外的法律效力，比较主流的判断标准是该

决定是否具有独立的对外拘束力。如果其他行

政机关的决定只是单纯服务于最终决定的作

出，则该阶段性决定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

但是法院在审查最终决定时，应当一并审查该

阶段性决定的合法性。对于行政内部决定，利

害关系人不仅不能单独针对该决定提起撤销

之诉，也不能针对作出内部决定的行政机关提

起义务之诉。

（二）阶段性决定作出机关的诉讼地位。

按照德国法院比较通行的观点，如果阶段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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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由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在审查最终决定

时需要一并审查阶段性决定合法性的，法院应

当通知作出阶段性决定的行政机关作为必要

的诉讼参加人参加诉讼。

（三）评析。德国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时，

一个很明显的思路就是围绕最终决定展开司

法审查，以最终决定机关为行政争议的最终责

任对象，而将阶段性决定置于最终决定的合法

性问题中一并审查，既解决了权利救济有效性

的问题，同时又避免割裂行政权系统内部运行

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体现了司法审查的边界。

三、单一行政程序中的程序行为

关于中间程序行为的可诉性，德国《行政

法院法》第 44a 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行政

机关程序活动的权利救济手段，只能与针对

实体决定的权利救济手段同时提出 ；但程序活

动可以执行或者针对非行政程序参加人的除

外。”

（一）程序行为的内涵和性质。所谓程序

行为，是指行政程序开始之后，结束之前行政

机关的程序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程序行为的目

的在于进一步推进行政程序的进行，而非终结

行政程序。《行政法院法》第 44a 条规定了两

种例外情形，即具有独立可执行性的程序行

为，以及针对非程序参加人的决定。第一种基

本上与我国“行政强制措施”较为接近。第二

种例外是针对非行政程序参加人的程序行为，

包括拒绝第三人参加行政程序，同时也包括其

他程序的参与人。

（二）程序行为的可诉性。程序行为是否

具有可诉性，只取决于其是否是行政程序中的

行为。《行政法院法》第 44a 条是一个立法层

面的决断，程序活动不具有可诉性既不是因为

当事人对程序活动不享有主观权利，因此与诉

权无关 ；也不是程序活动本身不属于公法争议

的范畴，而仅仅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单独针对程

序活动的起诉欠缺权利保护必要。

（三）具体适用规则。一是适用于所有的

诉讼类型。虽然《行政法院》第 44a 条适用的

诉讼类型应当既包括撤销之诉，也包括义务之

诉、给付之诉、不作为之诉以及确认之诉等各

种诉讼类型。二是针对行政机关的程序活动。

“程序活动”是与最终处理决定相对应的概念，

同时当事人具有针对最终处理决定提起诉讼

的可能性。三是行政程序的结束时点。原则上

以最终处理决定生效作为程序结束的时点。

（四）立法目的与评析。按照德国联邦议

会关于行政程序法第 97 条的立法说明，该条

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行政程序权利

被滥用，防止行政程序被拖延或者造成困难。

德国行政法院也认为，司法救济是行政程序之

后的救济程序，法院没有伴随行政程序时刻为

公民提供救济的责任。立法者要求司法权尽可

能避免干预行政程序的进行，而只在行政程序

结束之后，为当事人提供一次性的救济机会。

四、结语

从上述德国学界或者司法观点可以看出，

无论是内部行为还是程序行为可诉性问题，其

实根本上是司法权审查行政权的边界问题。司

法权的根本任务在于为公民提供权利救济的

途径，而并不承担对行政权行使合法性的一般

性监督职责。

（作者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副庭长，文章转自《行政法学研究》）

古今中外


